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

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法规、制度的规定，作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为华阴市双华城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规定和要求，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被担保对象系公司的控股孙公司、华

宇园林的控股子公司，上述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

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及公司

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我们认为本次担保的事项是合理的，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本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

在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目标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董事会拟定副总裁毛恩先生2019年目标薪酬方案与公司经营业绩、各岗

位职位价值、责任、市场薪酬行情等相适应，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拟定的高级管理人员

毛恩2019年目标薪酬的方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

表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杨  强             秦 书 尧              王 全 宁 

                                                

 

 

 

 

 

2019年6月18日 


